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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权属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标的股权中150万股被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原郫县

人民法院）司法冻结，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该案申请执行人为王少妮，被执行人为李正义，

执行案号为（2019）川0124执1219号，涉案金额为人民币35.522万元。李正义正在积极办理

解除冻结手续，并于《股权转让协议》中承诺于本次交易首笔转让价款支付前解除对应标的

股权的司法冻结，确保其持有的标的股权能够依据《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约定转让至公司

名下。除前述股权质押和冻结情况之外，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

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签署

后，代为支付该笔款项用于解除目标公司失信被执行状态

本



本次交易安排

1.1 本次交易

1.1.1 股权转让

在本协议约定的所有条件均得到满足或甲方豁免的前提下，甲方同意按照人民币

3,089.00万元（大写：叁仟零捌拾玖万元整）（以下简称“股权转让价款”）受让转让方合计持

有的目标公司41.0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人民币246.00万元，其中：

（1）甲方以人民币1,883.54万元（大写：壹仟捌佰捌拾叁万伍仟肆佰元整）受让李正义

持有的目标公司25.00%股权，对应人民币出资额150.00万元

（2）甲方以人民币753.41万元（大写：柒佰伍拾叁万肆仟壹佰元整）受让留育林持有的

目标公司10.00%股权，对应出资额人民币60.00万元；

（3）甲方以人民币452.05万元（大写：肆佰伍拾贰万零伍佰元整）受让金丽丽持有的目

标公司6.00%股权，对应出资额人民币36.00万元。

1.1.2 增资

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的情况下，甲方同意以现金人民币2,345.00万元（大写：贰仟叁佰

肆拾伍万元整）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对应出资额人民币186.75万元。

1.2.3 本次交易完成后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通过股权转让取得目标公司人民币246.00万元出资额，通过增资

取得目标公司人民币186.75万元出资额，合计持有目标公司人民币432.75万元出资额。



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股东名称 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倍杰特（北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徐英瀚

合计

交易价款的支付

2.1本协议签署后，各方确保 下列事项完成（或者甲方豁免同意）之日起15个工作日

内，甲方向乙方指定收款账户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即股权转让价款的40%）及增资款

40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同比例支付给各转让方：

2.1.1目标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本次交易，股东放弃相应优先购买权及同比例增资权；

2.1.2目标公司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按照《股东协议》约定选举甲方提名的董事，聘任

甲方委派的高级管理人员。以上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甲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之日起履

职；

2.1.3 乙方二取得王少妮股权解冻谅解书并得到法院认可；必要时，甲方可直接支付王少

妮股权转让款。

2.2 甲方于下列事项全部完成（或甲方豁免同意）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指定收款账

户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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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本次交易所涉税费，由双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及有关政府部门现行明

确的有关规定各自依法承担。对于本次股权转让所发生的个人所得税，转让方应当按照法律

规定按时缴纳。上述股权转让款金额为未扣除相关税费的金额。

本次交易的交割

工商变更登记

现有股东及目标公司应在第一期股权转让款支付之日起15日内完成本次交易的股权变

更、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备案以及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开户银行联系人

及留存印鉴变更登记。目标公司取得变更登记后的新的营业执照，变更登记后的新的营业执

照签发之日为本次交易交割日。

出资证明和股东名册

目标公司应于甲方支付第一期交易价款之日向甲方出具出资证明书及股东名册。

目标公司经营管理权的移交

协议各方一致确认，乙方应于甲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后3日内完成目标公司经营

管理权的移交，在移交工作进行时，拟定《交接清单》，各方完成书面签字确认后视为移交

完成。

债权债务处置

截至2026年4月30日，目标公司债务总金额为2,463.99万元（以甲方、乙方及目标公司三

方签章认可为准）。本协议签署后，甲方增资款应全部用于偿还目标公司现有债务。

其中，对于目标公司应付四川省第五地质大队（原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局六〇六大队）

款项，在本协议签署后，甲方应优先代付该款项用于解除目标公司失信被执行状态。甲方因

此支付的款项，在甲方增资到位后，由目标公司偿还给甲方。

本次交易后的公司治理

4.1 本次交易后的公司治理安排由本次交易后的全体股东另行约定。

过渡期安排

过渡期：各方确认并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为本次交易的过渡期。

陈述、保证与承诺 违约责任 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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